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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堰城区施教区划分（小学） 姜堰城区施教区划分（初中）

姜堰城区外来务工子女入学安排表

姜堰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咨询电话汇总表

学校

实
小
教
育
集
团

二
实
小
教
育
集
团

东
桥
小
学
教
育
集
团

南苑学校
小学部

城西学校
小学部

梁徐小学

罗塘
校区

北街
北校区

城南
校区

淮海
校区

康华
校区

凤凰园
校区

东板桥
校区

巴黎城
校区

施教区范围

姜堰大道-人民中路－老通扬运河－中干河区域；
姜堰大道－人民北路－马厂东路－三水大道区域（与北街北校区、淮海校区
共有）。

人民路－步行街－东大街－振兴路－鸡鸣路区域（其中：姜堰大道－振兴北路－
鸡鸣路-姜溱河（北大街）区域与康华校区共有）；
姜堰大道－人民北路－马厂东路－三水大道区域（与罗塘校区、淮海校区共有）；
马厂东路－三水大道－淮海东路-人民北路区域（与淮海校区共有）。

前进路－老通扬运河－中干河-328国道区域（含曹家村）。

姜堰大道－人民北路－鸡鸣路-姜溱河-新通扬运河－中干河区域（其中马厂东
路－三水大道－淮海东路-人民北路区域与北街北校区共有、姜堰大道－人民
北路－马厂东路－三水大道区域与罗塘校区共有）；
中干河以西溱湖大道以东的三水街道（原开发区，含新河、石黄、双寿，不含桥头、
梁徐）区域（与城西小学部共有）；
新通扬运河以北的天目山街道区域；
沈高小学原施教区。

姜堰大道-328国道－新通扬运河－姜溱河区域（其中：姜堰大道－振兴北路－
鸡鸣路-姜溱河（北大街）区域与北街北校区共有）；
姜堰大道-328国道－老通扬运河－振兴北路区域（与东板桥校区共有）；
新通扬运河以北纳入康华校区管理的有关小区及新229省道以东的天目山街道区域；
沈高小学原施教区。

老通扬运河－东海南路－古田东路-西姜黄河-328国道区域（含银穆村、院子
村，其中西姜黄河以东、328国道以北原太宇村区域与南苑学校小学部、巴黎城
校区共有，老通扬运河-328国道-古田东路－东海南路区域与东板桥校区共有，
院子村与巴黎城校区共有）；
原张沐小学施教区。

人民中路－步行街－东大街－振兴北路－姜堰大道-328国道－古田东路－老
通扬运河区域（其中姜堰大道-328国道－老通扬运河－振兴北路区域与康华校
区共有、老通扬运河-328国道-古田东路－东海南路区域与凤凰园校区共有）；
原张沐小学施教区。

328国道-中干河-周山河-新229省道区域（含院子村，不含曹家村、林野村）；
人民路-328国道-西姜黄河-殷唐路区域与南苑学校小学部共有；
西姜黄河以东、328国道以北原太宇村区域与南苑学校小学部、凤凰园校区共有；
院子村与凤凰园校区共有；原张沐小学施教区。

前进路-328国道－西姜黄河－老通扬运河区域（其中：人民路-328国道－西姜
黄河－殷唐路区域与巴黎城校区共有）；
西姜黄河以东、328国道以北原太宇村区域与凤凰园校区、巴黎城校区共有 ；
王石小学原施教区。

溱湖大道以西的三水街道区域（原开发区，不含桥头、梁徐）；
中干河以西溱湖大道以东的三水街道（原开发区，含新河、石黄、双寿，不含桥头、
梁徐）区域与淮海校区共有；
桥头小学原施教区。

梁徐小学原施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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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部

梁徐初中

初中部

三水初中

施教区范围

人民路以东－姜堰大道以北区域（天目山街道）；
姜堰大道-人民中路－老通扬运河－中干河区域（与三水初中、南苑初中部
共有）；
姜堰大道-人民北路－新通扬运河－中干河区域（与三水初中共有）；
北大街－姜堰大道－振兴北路－迎宾东路区域（原高陈社区，与四中共有）；
原沈高镇区域。

溱湖大道以西的三水街道（原开发区，不含桥头、梁徐）区域 ；
原桥头初中施教区。

中干河以西－溱湖大道以东－新通扬运河以南区域（原开发区，不含桥头、
梁徐）；
姜堰大道-人民北路－新通扬运河－中干河区域（与实验初中共有）；
姜堰大道-人民中路－老通扬运河－中干河区域（与实验初中、南苑初中部
共有）；
新通扬运河以北的天目山街道区域与实验初中共有。

姜堰大道-人民中路－老通扬运河-西姜黄河-328国道区域（含银穆村，其中
北大街－姜堰大道－振兴北路－迎宾东路区域与实验初中共有，人民中路－
步行街－南大街－老通扬运河和西姜黄河以东、328国道以北太宇村区域分
别与南苑学校初中部共有）；原张沐初中施教区。

中干河－姜堰大道-人民中路－步行街－南大街-西姜黄河-S229-周山河区
域（含院子村 ，不含林野村，其中姜堰大道-人民中路－老通扬运河－中干河
区域与三水初中、实验初中共有，人民中路－步行街－南大街－老通扬运河
和西姜黄河以东、328国道以北原太宇村区域分别与四中共有）；
原王石初中施教区。

梁徐初中原施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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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苑学校小学部

城西学校小学部

实验初中

姜堰四中

南苑学校初中部

城西学校

梁徐中小学

桥头中小学

王石中小学

罗塘校区

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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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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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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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部

三水初中

施教区范围（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区实际工作地点）

姜堰大道－中干河-老通扬河-人民路区域。

姜堰大道-姜溱河（北大街）－鸡鸣路－人民北路区域；
姜堰大道-姜溱河（北大街）－鸡鸣路－振兴北路区域与康华校区
共有；
姜堰大道－人民北路－马厂东路－三水大道区域与淮海校区共有。

中干河以东－人民路以西－老通扬河以南区域（罗塘街道）。

姜堰大道以北-姜溱河（北大街）以东区域（天目山街道，其中姜堰
大道-姜溱河<北大街>－鸡鸣路－振兴北路区域与北街北校区
共有）。

中干河－姜堰大道-人民北路－鸡鸣路-姜溱河（北大街）区域（天
目山街道，其中姜堰大道-人民北路－马厂东路－三水大道区域与
北街北校区共有）；
中干河以西－溱湖大道以东区域（与城西实验学校小学部共有）。

姜堰大道以南－振兴路（励才路）以东－长江路以北区域（罗塘
街道）。

长江东路以南－振兴路（励才路）以东－殷唐路以南－人民南路以
东区域（其中：人民南路-328国道-西姜黄河-殷唐路区域与南苑
学校小学部共有）。

姜堰大道以南－人民路以东-328国道以北－振兴路（含励才路）以
西区域（其中：人民南路-328国道-西姜黄河-殷唐路区域与巴黎
城校区共有）。

中干河以西（原开发区，不含梁徐、桥头）区域（其中，中干河以西－
溱湖大道以东区域与二实小淮海校区共有）。

中干河以东－姜堰大道以北天目山街道区域。

振兴路（励才路）以东－姜堰大道以南-328国道以西的罗塘街道
区域。

中干河以东－姜堰大道以南－振兴路（励才路）以西的罗塘街道区
域（不含原王石乡区域）。

溱湖大道以西三水街道（原开发区，不含桥头）区域。

中干河以西－溱湖大道以东－新通扬运河以南区域（原开发区，不
含桥头、梁徐）。

现梁徐街道区域。

原桥头镇区域。

原王石乡区域。

学校名称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东桥小学教育集团

溱潼中心小学
张甸中心小学
梅垛中心小学
蒋垛中心小学
仲院中心小学
大伦中心小学
娄庄中心小学
白米中心小学
梁徐中心小学
叶甸中心小学
淤溪中心小学
马庄中心小学
俞垛中心小学
兴泰中心小学

第四中学教育集团

实验初级中学
溱潼第二中学
张甸初级中学
仲院初级中学
大伦初级中学
梁徐初级中学
淤溪初级中学

城西学校教育集团

南苑学校教育集团

蔡官学校

克强学校

蒋垛中学
娄庄中学

区教育局普教科

总部
北街北校区
罗塘校区
城南校区

总部
淮海校区
康华校区

总部
凤凰园校区
东板桥校区
巴黎城校区

集团总部
四中校区

白米初中校区
张沐初中校区

集团总部
城西小学校区
城西初中校区
三水初中校区
桥头小学校区
桥头初中校区

集团总部
南苑小学校区
南苑初中校区
王石小学校区
王石初中校区

小学部
初中部
小学部
初中部
初中部
初中部

咨询电话1
0523-80576029
0523-80576029
13815922083

0523-80512328
0523-88218687
0523-88125611
15052846696

0523-88565999
13921725158
15052849321
13921721288
15852978108
13641563344
13775799997
13775670133
18068900068
13814482080
15052320008
13814483696
13921721875
13921700623
19826140907
13812481605
13775677011
18061018400

0523-88241234
15861024903
13952606685
13815930107

0523-88100873
13815935816
13961090339
13815934578
13852652393
13961005926
15052841199

13952689006
0523-80776118
15152968566
15105261402
13914418802
13641563557
13809014949
13852650097
18351151093
15189972008

0523-88115786
13852660662
13814489584
13815934379
15195232720
13814481331

0523-88691201
0523-88088521

咨询电话2
0523-88609988
0523-80576022
13739101526

0523-88125702
13951179880
15996063256
13961071058
13852660996
13814485818
13812484978
15961094991
15996068419
13641593545
13852601976
13952688098
13641566641
13961082801
13852661416
13775672030
13801472429
15052334236
18861095986
13814493245

0523-88641011
13815938903

0523-80579501
13852655619
13812485827
13951179998
13641594343
13914414829
15152959226
13775798647
15195226586
15961086170

15195216682
15261024977
15896409008
13852661979
15861029569
13815920052
13815925276
13775728099
13615171909
15195226228
13641560830
13812489637
13961034015
13952688843
13921724311
1381448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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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和历届全会精神，严格规
范招生行为，办更公平、公正、
人民更满意的基础教育，根据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义务
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4）
的通知》（教基厅函〔2024〕11
号）《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4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
的通知》（苏教基函〔2024〕6
号）《江苏省义务教育学籍管
理规定》（苏教规〔2023〕1 号）
及泰州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
我区实际情况，现就全区 2024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
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招生原则
1.坚持公办学校“划区招

生、相对就近、免试入学”的原则。
2. 坚 持“ 公 共 服 务 全 覆

盖”的原则，保障特殊群体学
生入学。

3.坚持“公办民办学校同
步招生”的原则。

4. 坚 持“ 公 开 、公 平 、公
正”的原则。

二、招生对象
一年级入学对象为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含 8 月 31 日）
出生，年满 6 周岁的儿童；七
年级入学对象为 2024 年 6 月
小学毕业的学生。严禁小学
招收不足入学年龄的幼儿。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
延缓入学的，其父母或其他法
定监护人应向学生所属施教
区学校提出申请，提供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出具的病历或其
他有效材料，经学校审核后报
区教育局普教科确认。

三、报名办法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

分为报名登记审核、公示拟录
取学生名单和区教育局审核
办理学籍三个环节。学校按
区教育局统一部署、统一要求
实施招生工作。

全面推行“不见面审批”
服务。通过“泰州市义务教育
学校阳光招生平台”网上报
名，实行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同步招生，报名、材料审核和
录取一网通办，招生报名户籍、
房产等信息网上比对验核，建
立统一规范、公平、透明的招
生秩序。不具备网上报名条
件的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和特殊儿童、少年等可以按时
到所在施教区学校现场报名。

四、招生时间
7 月 18 日-7 月 21 日全区

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同时进
行网上（线下）报名（网上报名
时间为每天 9:00-21:00）。

7月22日-7月23日各学校
对已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审核。

7 月 24 日励才实验学校
进行电脑派位。

7 月 25 日励才实验学校
公示拟录取名单。

7 月 26 日-7 月 27 日未被
励才实验学校录取的学生到
所属施教区学校报名。

7 月 28 日-7 月 31 日公办

学校公示录取名单。
8 月 20 日-8 月 21 日公办

学校补录符合报名条件但因
特殊情况未及时报名的学生。

8 月 22 日-8 月 26 日公办
学校公示补录学生名单。

五、学生所属施教区认定
1.确定入学新生所属施

教区需具备以下条件：
（1）入 学 新 生 与 其 父 母

（至少一人，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应在同一户籍。

（2）入学新生父母（或其他
法定监护人）提供住宅房屋不
动产（或房产）证、户籍证明。

（3）入学新生父母（或其
他法定监护人）对提供的住宅
房屋享有全产权。其中，居民
自有的合法自建房视同享有
全产权。商业用房、车库等不
作为入学依据。区教育局将
会同有关部门对各中小学入
学新生家庭不动产（或房产）
证进行严格核查。

（4）实行学段管理制度。
从 2020 年起，学段内（小学 6
年或初中 3 年），学校对施教
区内同一住房只提供一个学
位（同一家庭子女除外）。

2.特殊情况处理办法
（1）父母在城区确无自有

住房（家长提交房屋管理部门
出具的无房证明，区教育局将
会同有关部门统一核查），长
期实际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共同生活，父母婚后、孩子出
生后的户口一直与祖父母或
外祖父母在同一户籍（从未迁
移过），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
不动产（或房产）证坐落地与
户籍地址一致，此房产可作为
确定施教区学校的依据。

（2）2023 年 10 月 以 后 新
购房人员可凭购房合同和首付
款发票，经区住建局网签备案
后，由区教育局统一办理入学。

（3）户 籍 在 城 区 、居 住
在 乡镇、父母在城区无不动
产（或房产）证的学生，在城
区服从调剂或回家庭实际居
住地学校就读。

（4）非姜堰城区户口，已
在城区就读小学或幼儿园的
学生，如其父母也非姜堰城区
户口，且在城区又无不动产（或
房产）证的学生，回原籍就读。

（5）对两年内（从 2022 年
9 月 1 日起计算）支持城市建
设、按期拆迁的家庭子女，因
拆迁安置暂未搬进新居的，可
安排在被拆迁地或安置地施
教区内学校就读。

（6）公租房或集体户口居
住的无房子女，父母和子女户
口必须在公租房或集体户口
内 ，凭 公 租 房 使 用 权 证（协
议）、集体户口本证（证明）、
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的监护人
双方无房证明和半年以上的
水电费发票报名。

（7）符合学区生条件但不
在规定时间提供有效户籍、房
产（不动产）证及不按时报到
注册的，由有关学校（教育集

团）根据学位情况统筹安排。
（8）烈士子女、符合条件

的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
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由
有关部门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经审核批准后统筹安排。

（9）区 引 进 的 高 层 次 人
才、对姜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人员子女入学，根据
姜堰区优化营商环境 20 条要
求，由有关部门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经审核批准后统筹安排。

（10）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小
学毕业生可直接升入本校初中
部，如不愿在该校继续就读，可
选择回所属施教区初中就读。

（11）积极推进公办学校
起始年级多孩子女同校就读，
方便家长接送孩子。

3.农村义务教育资源优
化整合

为进一步提升小规模学
校教育质量，稳步、有序推进
教育资源优化整合，今年秋学
期起，将对部分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进行资源整合。

（1）整合：整合二实小沈
高小学校区、张沐小学、行知
小学、叶甸初中。凡符合原沈
高小学入学条件的一年级新
生可自主选择至二实小康华
校区、二实小淮海校区、溱潼
中心小学报名；凡符合原张沐
小学入学条件的一年级新生
可自主选择白米小学或东桥
小学教育集团报名；凡符合原
行知小学入学条件的一年级
新生到娄庄小学报名；凡符合
原叶甸初中入学条件的七年
级新生可选择溱潼二中或淤
溪初中报名。

（2）优化：桥头小学和桥
头初中（城西学校教育集团）、
王石小学和王石初中（南苑学
校教育集团）、张沐初中（第四
中学教育集团），5 所农村学
校原招生区域可与城区集团
校区共享；溱潼中心小学施教
区扩至溱潼镇全境；原梅垛乡
招生区域作为张甸中心小学
与梅垛中心小学共有施教区。

六、报名所需提供的材料
1.一年级：
①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身份证；
②父母（或学生本人）不

动产（或房产）证；
③户口簿或儿童出生医

学证明。
2.七年级：
①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身份证；
②父母（或学生本人）不

动产（或房产）证；
③户口簿；
④小学毕业证书或其他

证明材料。
所有报名材料，均需提供

原件和复印件。
七、外来务工子女入学
1.外来务工子女入学，按

照省相关文件精神，到流入地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公
办中小学就读。符合入学条

件，尚未进行入学登记的儿
童、少年，由其父母（或其法定
监护人）携带相关材料在规定
的时间内网上或到指定学校
办理入学登记、审核手续。根
据外来务工人员的实际工作
地点，按照“相对就近”的原
则，安排有关学校供其子女就
读（详见附件 3）。

2.外来务工子女向城区
有关学校提出入学申请时，需
提供以下有关材料的原件及
复印件：

（1）一年级：
①户口簿或儿童出生医

学证明；
②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身份证和公安部门颁发的
在姜居住证（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

③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在姜堰城区相对稳定工作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在
城区务工或经商）的证明：务
工者需提供与用工单位签订
的正式劳动合同和用工单位
为其交纳的社保手续；经商者
需提供工商营业执照等。

（2）七年级：
①小学毕业证书（或其他

证明材料）；
②全国学籍卡打印件（泰

州市内的不需要）；
③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身份证和公安部门颁发的
在姜居住证（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

④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在姜堰城区相对稳定工作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在
城区务工或经商）的证明：务
工者需提供与用工单位签订
的正式劳动合同和用工单位
为其交纳的社保手续；经商者
需提供工商营业执照等。

八、民办励才实验学校招生
1.励才实验学校与公办

学校同步招生，不得提前招生
和掐尖招生。

2.励才实验学校严格按
省市规定比例安排计划，学校
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时，
所有报名人员全部实行电脑
随机派位录取；若报名人数未
超过招生计划数，一次性全部
录取。电脑随机派位录取时，
邀请公证机关参加，全程接受
社会监督，派位结果及时向社
会公开。

3.励才实验学校具体招
生方案报泰州市教育局备案
后，向社会公布。

九、工作要求
1. 加 强 招 生 组 织 领 导 。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
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政
策性强，关注度高，区教育局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将对各校（特
别是城区学校）招生宣传、入
学材料收集、入学依据和入学
方式等重点环节进行全面指
导及督查。各校要成立由校
长任组长的工作小组，落实措
施，明确责任，全面落实各校

招生管理工作，要通过多种形
式及时向社会公开招生方案、
招生范围、招生程序、报名条
件、录取结果、咨询方式（各学
校及区教育局咨询电话详见附
件4）。同时要完善应急预案，
健全应急机制，及时发现并妥
善处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确保招生入学工作平稳有序。

2. 认 真 执 行 入 学 政 策 。
各校要规范报名信息采集，严
格落实免试入学升学规定，不
得通过考试或变相考试选拔
学生，不得以各类竞赛、考试证
书、荣誉证书、培训证明等作为
招生入学依据或参考。各学校
必须对入学对象进行认真审
核，学生家长在送验有关证件
（材料）时须填写诚信承诺书，
确保提供证件（材料）真实有
效。区教育局将会同有关部门
对家长提供的有关证件（特别
是房产证或不动产证）进行逐
一核对，如发现材料造假，依法
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各学
校招收的学生名单均须进行公
示，对公示无异议的入学对象
要及时发放《义务教育入学通
知书》，要求家长按时将子女
送至指定学校报到注册。

3. 保 障 特 殊 群 体 权 益 。
高度重视外来务工子女入学
工作，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安
排其入学；健全义务教育学校
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
子女入学政策。积极推进融
合教育，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
班就读的方式，就近安排轻度
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
教育，中、重度残疾儿童、少年
安排到区特殊教育学校就读，
需专人护理、无法到校就读的
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以到康复
机构、残疾人之家集中送教为
主，有条件的学校要积极送教
上门，确保全区适龄残疾儿
童、少年入学率不低于 98%。

4. 强 化 控 辍 保 学 工 作 。
各校要全面贯彻《义务教育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
法规要求，保障每个适龄儿童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要切实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
学法定职责，建立与公安、民
政等部门信息共享比对机制，
及时更新全国基础教育管理
服务平台控辍保学台账中疑
似辍学和辍学学生信息，健全
控辍保学常态长效机制。要
建立“一对一”失学辍学适龄
儿童少年工作台账，并全力做
好劝返复学工作。

5. 强 化 监 督 问 责 机 制 。
各校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教
育部和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
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加强
组织领导，细化工作安排，进
一步完善招生入学的政策、规
定、程序、办法，增强招生入学
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透明
度，确保各项政策和要求落地
落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教
育满意度。各校要严格落实
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
规定，对招生过程中有章不
循、以权谋私、失职渎职等违
纪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从严
查处。信访、举报投诉电话：
88088517（区教育局信访室）。

泰州市姜堰区2024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


